金文泰中學中三級中文科協作教學活動



學習重點：
1. 透過說話清楚交代論點
2. 以有力的論據証立論點

3. 能得體地質疑及回應他人的觀點

4. 清楚擇錄說話要點




教學活動：
1. 兩班同學搜集有關安樂死的資料，並整理不同立場的論點及論據
2. 每位同學在課堂上就論題自由舉述一個論點及一項相應的論據
3. 舉行班際辯論比賽，題目：「政府應修訂及通過主動安樂死法案」
4. 同學須擇錄台上發言者的觀點
5. 兩班同學就以下題目任擇一題，撰寫文章：
《談談我對安樂死的看法》 / 給斌仔的一封信

班際辯論比賽規則： 


一、比賽隊員
：
各班須派出四位隊員出賽－主辯、第一副辯、第二副辯及後備各一名


二、比賽程序：   

1) 正方主辯第一次發言        (四分鐘)

2) 反方主辯第一次發言        (四分鐘

3) 正方第一副辯發言          (三分鐘)

4) 反方第一副辯發言          (三分鐘)

5) 正方第二副辯發言          (三分鐘)

6) 反方第二副辯發言          (三分鐘)

7) 辯論員休息(準備結辯內容)
 (十分鐘)

兩班同學自由發表有利本班立場的意見，名額每班五位，每人發言限時一分鐘。 

8) 反方主辯結辯              (四分鐘)

9) 正方主辯結辯              (四分鐘)


三、限時提示：  法定時間完結時，計時器會發出鈴聲，發言者須立即停止發言。


四、賽例：    

1)
所有同學不得人身攻擊，粗言穢語。若有此情形出現，老師有權終止其發言，甚或取消資格。

2) 
賽員於比賽進行時，不得與其他同學有任何交流。若有此情況出現，老師將立即制止，甚或取消資格。

3)
比賽結果由評判決定作準，參賽隊伍不得異議。


五.評分參考： 

評判老師根據以下因素給分:

辯論員發言

甲 內容 (40分)

1.
論點豐富及有力

2.
論據能有力地証立論點


3.
論述條理清楚

乙 詞鋒 (40分)

1.
能以適當的聲量、語速清楚表達個人觀點
2.
說話流暢、語調抑揚

3. 恰當地運用態勢語


台下同學發言

如同學能清楚交代論點，或提出質疑，每位可為本班取分最多4分。


六.評判：
陳慧芬老師、林媛珊老師、陳振來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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